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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要职能

    
   主要职能包括：
   一、贯彻执行有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研究起草有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地方性法
规、规章草案，拟订相关政策、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促进就业工作，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健全就业援助制度，牵头拟订高校毕业生、就
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政策。
   三、负责人才引进管理工作，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推进人才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有效配置。负责留
学人员就业创业和落户定居管理服务工作，完善海外人才服务体系建设。按照有关分工，负责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有关职责。
  四、负责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专业技术人员评价、选拔、培养和管理服务工作，健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和继续教育制度。
牵头推进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健全博士后管理制度，负责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选拔和培养工作。
  五、负责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健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负责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收入分配有关工作。建立企事业单位人
员工资决定、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拟订企事业单位人员福利和离退休实施办法。负责评比达标表彰奖励等工作。
  六、负责指导企业工资分配，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和企业工资支付制度。协调落实企业欠薪保障金制度，完善职工工作时间、休
息休假和假期制度。按照有关分工，协调推进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负责社区工作者薪酬管理有关工作。
  七、 负责健全面向城乡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组织实施职业技能培训。负责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组织实施技能人才培养、评
价、使用和激励制度。完善职业资格制度，负责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管理有关工作，实施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和奖励，组织指导技能竞赛
活动。
  八、负责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组织实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
保险等社会保险及其补充保险政策。完善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衔接办法。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相关社会保险基金、企业年金、职业
年金，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编制相关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草案。
  九、负责就业、失业和相关社会保险基金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拟订应对预案，实施预防、调节和控制，保持就业形势稳定和相关
社会保险基金总体收支平衡。
  十、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农民工工作综合性政策和规划 ，推动相关政策落实，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十一、 组织实施劳动关系、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劳动保障监察相关政策。协调推进实施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制度，完善劳动关
系协商协调机制。指导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管理劳动保障监察工作。拟订消除非法使用童工政策和女工、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
政策。

  十二、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三、职能转变。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紧紧围绕“民生为本，人才优先”工作主线，以“一网通办”改革为着力点，不
断优化行政效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足感。坚持积极就业政策，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落实全民参保计划，完善相关社会保险制度。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有效配置，
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企业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维护企业和职工双方的合法权益。深化事业单位人事
制度改革，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促进事业单位各类人才规范有序流动。完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各项公共服
务，提高服务能级和水平。
  十四、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有关职责分工。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推进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 ，会同相关部门拟订政策
措施并组织实施，配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做好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工作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牵头推进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指
导服务工作。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构设置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部门预算是包括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部以及下属15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
    本部门中，行政、参公单位6家，事业单位10家，具体包括：
   1.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部
   2. 上海市劳动保障监察总队
   3. 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4. 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  
   5. 上海市机关事业单位福利事业中心
   6. 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7. 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8. 上海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
   9.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息中心
   10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咨询服务中心
   11.上海市人才服务中心
   12.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
   13.上海市干部培训中心
   14.上海市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15.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传教育中心
   16.上海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
出计划，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二）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
标，在基本支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三）“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
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
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
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
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
经费支出。
   



2021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1年，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预算支出总额为240,43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240,433万元，比2020年预
算减少18,352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240,433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18,352万元；政府性基
金拨款支出预算为0；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为0。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教育支出”科目49,900万元，主要用于地方教育附加安排的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174,256万元，主要用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与就业事务方面的支出；行政、事业单位缴
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职业年金等方面的支出。
     3.“卫生健康支出”科目4,482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缴纳的医疗保险费等方面的支出。
     4.“住房保障支出”科目11,795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2021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元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2,404,328,000 一、教育支出 499,000,000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2,404,328,000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42,560,090

2. 政府性基金 三、卫生健康支出 44,818,904

二、事业收入 四、住房保障支出 117,949,006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收入总计 2,404,328,000 支出总计 2,404,328,000



2021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元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499,000,000 499,000,000

205 08 进修及培训 499,000,000 499,000,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499,000,000 499,0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42,560,090 1,742,560,090

208 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1,367,463,532 1,367,463,532

208 01 01 行政运行 493,872,674 493,872,674

208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96,013,221 96,013,221

208 01 04 综合业务管理 159,013,911 159,013,911

208 01 05 劳动保障监察 957,679 957,679

208 01 08 信息化建设 65,342,198 65,342,198

208 01 09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109,714,460 109,714,460

208 01 11 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50,179,608 50,179,608

208 01 12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 2,548,575 2,548,575

208 01 15 博士后日常经费 166,600,000 166,600,000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08 01 50 事业运行 141,353,627 141,353,627

208 01 99 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81,867,579 81,867,579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3,884,598 83,884,598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5,653,768 5,653,768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541,040 541,0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0,455,561 50,455,561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6,727,029 26,727,029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507,200 507,200

208 07 就业补助 119,097,940 119,097,940

208 07 99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119,097,940 119,097,940

208 08 抚恤 114,020 114,02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114,020 114,020

208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2,000,000 172,000,000

208 99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2,000,000 172,00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4,818,904 44,818,904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4,758,904 44,758,904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0,919,208 30,919,208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3,839,696 13,839,696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0 60,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0 6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17,949,006 117,949,006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17,949,006 117,949,006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9,647,906 49,647,906

221 02 03 购房补贴 68,301,100 68,301,100

合计 2,404,328,000 2,404,328,000



2021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元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499,000,000 499,000,000

205 08 进修及培训 499,000,000 499,000,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499,000,000 499,0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42,560,090 718,237,799 1,024,322,291

208 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1,367,463,532 638,691,785 728,771,747

208 01 01 行政运行 493,872,674 493,872,674

208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96,013,221 96,013,221

208 01 04 综合业务管理 159,013,911 159,013,911

208 01 05 劳动保障监察 957,679 957,679

208 01 08 信息化建设 65,342,198 65,342,198

208 01 09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109,714,460 3,465,484 106,248,976

208 01 11 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50,179,608 50,179,608

208 01 12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 2,548,575 2,548,575

208 01 15 博士后日常经费 166,600,000 166,600,000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8 01 50 事业运行 141,353,627 141,353,627

208 01 99 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81,867,579 81,867,579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3,884,598 79,546,014 4,338,584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5,653,768 2,363,424 3,290,344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541,040 541,0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0,455,561 50,455,561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6,727,029 26,727,029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507,200 507,200

208 07 就业补助 119,097,940 119,097,940

208 07 99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119,097,940 119,097,940

208 08 抚恤 114,020 114,02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114,020 114,020

208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2,000,000 172,000,000

208 99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2,000,000 172,00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4,818,904 44,758,904 60,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4,758,904 44,758,904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0,919,208 30,919,208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3,839,696 13,839,696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0 60,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0 6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17,949,006 117,949,006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17,949,006 117,949,006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9,647,906 49,647,906

221 02 03 购房补贴 68,301,100 68,301,100

合计 2,404,328,000 880,945,709 1,523,382,291



2021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元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一、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2,404,328,000 一、教育支出 499,000,000 499,000,000

二、 政府性基金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42,560,090 1,742,560,090

三、卫生健康支出 44,818,904 44,818,904

四、住房保障支出 117,949,006 117,949,006

收入总计 2,404,328,000 支出总计 2,404,328,000 2,404,328,000



2021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499,000,000 499,000,000

205 08 进修及培训 499,000,000 499,000,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499,000,000 499,0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42,560,090 718,237,799 1,024,322,291

208 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1,367,463,532 638,691,785 728,771,747

208 01 01 行政运行 493,872,674 493,872,674

208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96,013,221 96,013,221

208 01 04 综合业务管理 159,013,911 159,013,911

208 01 05 劳动保障监察 957,679 957,679

208 01 08 信息化建设 65,342,198 65,342,198

208 01 09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109,714,460 3,465,484 106,248,976

208 01 11 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50,179,608 50,179,608

208 01 12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 2,548,575 2,548,575

208 01 15 博士后日常经费 166,600,000 166,600,000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8 01 50 事业运行 141,353,627 141,353,627

208 01 99 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81,867,579 81,867,579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3,884,598 79,546,014 4,338,584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5,653,768 2,363,424 3,290,344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541,040 541,0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0,455,561 50,455,561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6,727,029 26,727,029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507,200 507,200

208 07 就业补助 119,097,940 119,097,940

208 07 99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119,097,940 119,097,940

208 08 抚恤 114,020 114,02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114,020 114,020

208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2,000,000 172,000,000

208 99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2,000,000 172,00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4,818,904 44,758,904 60,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4,758,904 44,758,904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0,919,208 30,919,208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3,839,696 13,839,696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0 60,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0 6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17,949,006 117,949,006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17,949,006 117,949,006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9,647,906 49,647,906

221 02 03 购房补贴 68,301,100 68,301,100

合计 2,404,328,000 880,945,709 1,523,382,291



2021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021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712,990,214 712,990,214

301 01 基本工资 94,216,614 94,216,614

301 02 津贴补贴 345,763,919 345,763,919

301 03 奖金 16,767,854 16,767,854

301 07 绩效工资 77,832,561 77,832,561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455,561 50,455,561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26,727,029 26,727,029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5,742,831 35,742,831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9,016,073 9,016,073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290,266 1,290,266

301 13 住房公积金 49,647,906 49,647,906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529,600 5,529,6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64,143,511 164,143,511

302 01 办公费 20,157,391 20,157,391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2 02 印刷费 956,700 956,700

302 03 咨询费 1,541,855 1,541,855

302 04 手续费 78,800 78,800

302 05 水费 1,526,480 1,526,480

302 06 电费 7,667,060 7,667,060

302 07 邮电费 11,011,720 11,011,72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37,139,112 37,139,112

302 11 差旅费 2,000,800 2,000,800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5,493,000 5,493,000

302 13 维修（护）费 8,747,763 8,747,763

302 14 租赁费 9,137,431 9,137,431

302 15 会议费 486,300 486,300

302 16 培训费 4,419,750 4,419,75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1,128,890 1,128,890

302 26 劳务费 1,275,600 1,275,6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9,112,000 9,112,000

302 28 工会经费 8,527,179 8,527,179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2 29 福利费 10,355,060 10,355,06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055,000 3,055,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16,665,432 16,665,432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660,188 3,660,188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363,424 2,363,424

303 01 离休费 2,340,024 2,340,024

303 02 退休费 23,400 23,400

310 资本性支出 1,448,560 1,448,56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1,448,560 1,448,560

合计 880,945,709 715,353,638 165,592,071



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万元

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2021年机关运行
经费预算数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1,018.69 549.30 163.89 305.50 305.50 12,531.65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018.69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40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549.30万元，与2020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305.50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30万元，主要原因是减少车辆购置。
   （三）公务接待费163.89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10万元，主要原因是履行节约，部分单位接待从简。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1年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部门下属1家机关和5家参公事业单位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12,531.65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1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44480.5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035.5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1205万元、政府采购服
务预算42240万元。2021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14273.3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
采购项目预算为4658.4万元。 
四、预算绩效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16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1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
项目126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142789.8万元。



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职业培训基础能力建设资助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等文件精神，按照国家人社部、上海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本单位开展职业培训基础能
力建设项目，进一步加强本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该项目以“高精尖缺”为导向，以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
法为主要内容，在信息、生态环保等16个重点领域和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等9个现代服务业领域，大力开展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
新。此项目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培养培训、继续教育基地建设2个二级项目。

二、立项依据

1.《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社部令第25号）；
2.《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沪委办发[2015]32号）；
3.《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沪委发
[2016]19号）；
4.《关于加强本市基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沪人社专[2017]399号）；
5.《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沪委办发<2018>16号）；
6.《关于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用于本市职业培训基础能力建设经费资助的管理办法》（沪财教[2015]44号）；
7.《关于进一步完善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分配使用办法加强企业职工职业培训的实施意见》（沪财发[2020]7号）；
8.《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实施方案》（人社部发[2011]112号）；
9.《上海市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的实施方案》（沪人社专[2012]472号）；
10.《关于本市深入推进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的实施细则》（沪人社专[2016]200号）；
11.《高级研修项目管理办法》（人社厅发[2014]70号）；
12.《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国家级继续教育基地补助经费管理办法》（财[2014]6号）；
13.《上海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管理办法》（沪人社专[2020]216号）；
14.《上海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项目管理办法》（沪人社专[2020]217号）。

三、实施主体

此项目是由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管，专业技术人员培养培训由各项目承办单位负责具体实施，继续教育基地建设由
各基地承办单位负责具体实施。



四、实施方案

专业技术人员培养培训项目和继续教育基地建设资助每年开展一次。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需每年予以实施。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1856万元。其中：
1. 专业技术人员培养培训856万元；
2. 继续教育基地建设100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高技能人才工作专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围绕“民生为本、人才优先”的工作主线，进一步加快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充分
发挥高技能人才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设立了“高技能人才工作专项”。主要包括下列工
作：   1、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为发挥本市龙头企业和行业协会对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带动作用，通过专家评审，新建一
批市级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对原有基地开展评估，完善优胜劣汰的机制，确保基地健康发展；同时，评审、报备若干国家级
基地。通过指导基地在技能培养、考核评价、使用激励等方面开展创新探索和改革试点，提升基地职业培训能力，加大基地技
能人才培养力度；同时，为基地上下游产业技能人才培养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2、首席技师及技能大师工作室资助。选拔树立
一批行业、企业的技能领军人才，为企业及产业发展解决实际技术难题，并发挥示范作用，以高端带动企业职工技能水平整体
提升，形成不同层次技能人才结构合理、梯次发展的良好局面。通过评审等方式，资助一批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首席技师项
目，同时评审、报备若干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举办高技能人才研修班，提高其政治素养。 3、技术能手评选。为进一步加
大对本市优秀高技能人才的激励力度，开展第十一届上海市杰出技术能手和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并给予获奖人员奖金、奖
状和奖牌；  4、加强舆论宣传。通过媒体宣传关于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政策和先进经验，以及高技能人才的高超技艺和优秀业
绩，营造全社会关注技能、重视技能、崇尚技能的良好氛围。 



二、立项依据

1、《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6]15号）；
2、《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委办发[2007]5号）；
3、《关于印发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109号）；
4、《关于深入推进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74号)。
5、《关于进一步做好上海市首席技师资助工作的通知》（沪人社职〔2016〕83号）；
6、《关于进一步做好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工作的通知》（沪人社职〔2016〕84号）；                                                  
7、《关于在本市企业中开展建立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试点工作的通知》（沪人社职发[2011]17号）；
8、《上海市委办公厅 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技能提升行动计划（2018—2021年）>的通知》（沪委办发[2018]24号）
9、《上海市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申请开展2020年度评比达标表彰项目的复函》（沪评组办
[2020]11号）
10、市委市府印发《关于新时代上海实施人才引领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沪委发[2020]22号

三、实施主体

此项目由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认定和评估工作每年开展一次。首席技师和技能大师工作室资助工作每年开展一次，评审通过的，给以资
助资金。第十一届上海市技术能手评选表彰工作经市表彰办批复同意于2021年开展。高技能人才研修班举办一期，由市委党校
会我局根据市委组织部要求具体组织实施。媒体宣传主要依托“技能上海”微信公众号，委托专业公司运营和维护，贯穿全年
。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需每年予以实施。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2180万元。其中： 1.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18.5万元 2.高技能人才宣传工作24万元 3.首席技师和技能大师工
作室资助2021.5万元 4.技术能手评选 82万元 5.高技能人才研修班5万元 6.高技能人才工作评审费29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上海人社政务信息系统整合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适应信息化“大平台、大系统、大数据、大服务”发展趋势，按照“集约化建设、多元化应用、协同化治理、精准化决策”
的总体思路，以核心业务为主线、以数据融合为核心、以资源协同为支撑，着力加强人社信息化建设统筹发展，将我局部门内
分散、独立的信息系统整合为互联互通、业务协同、信息共享的“大系统”。实现数据全面共享、业务全面支持，避免重复建
设，实现政务信息系统的管理更加规范、应用更加高效，让企业群众少跑腿、好办事，使工作人员提效率、强本领。 按照“设
施集约统一、资源有效共享、业务有机协同”的要求，在充分利用市级层面统筹建设的“一朵云和两大基础平台”的基础上，
结合人社实际业务需要，全面引入“中台化”概念，建设数据中台，对人社系统业务数据进行汇聚处理，对新增业务功能进行
模块化耦合，建设形成深度应用、上下联动、纵横协管的中台化系统。

二、立项依据

1、本市信息化专项规划和实施计划。。
2、各委、办、局的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

3、《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2021年度信息化项目支出预算的审核意见》（沪经信推[2020]838号）

三、实施主体

此项目是由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息中心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上海人社系统中台项目将依托人社云平台与部分已建成基础支撑系统，基于统一的管理规范对局内25个系统采用融合模式与联
通模式进行中台化归并治理，新建人社政务中台、人社数据中台、人社业务中台，并对原有的25个系统进行分类改造。整合上
海人社数据资源，建立分布式的人社数据中台，用户范围涵盖人社局各经办人员、管理人员及社会公众。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为一次性项目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1469.2992万元。其中
1、上海人社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安全测评34.45万元
2、上海人社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安全产品服务597.784万元
3、上海人社政务信息系统整合监理费38.3152万元
4、上海人社政务信息系统整合认证系统166.5万元
5、上海人社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应用开发632.2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劳动保障管理信息系统(运维)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劳动保障管理信息系统全称上海市劳动保障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劳动保障管理信息系统”），劳动保障管理信息系统始
建于1999年，于2005年基本建设完成并验收，是国家人力和社会保障部“金保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信息系统拥有主机、
网络、数据库等基础平台，规模庞大，服务对象众多，核心业务系统覆盖全市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业务办理，该系统共有5个市级
网点、115 个区级网点、243 个街道、700 多个专业工作网点，全市业务终端数超过10000 台，服务管理对象总数超过 1500 
万，核心数据库数据量达到9.5TB，业务处理能力超过2.5万笔/分钟。信息系统涉及所有的劳动保障业务，主要的信息系统包括
有：业务系统、电话咨询系统、网站系统、自主经办系统等；同时，还包括统计系统、备份系统、开发测试系统等辅助系统。
该系统的建成，将社会保险登记、申报、审核、收缴、发放、稽核、帐户、基金管理以及劳动力市场招聘、求职、就业登记、
失业管理等环节纳入系统管理，为劳动和社会保险各项业务工作提供信息技术支持的信息系统，为实现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险业
务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和管理程序的规范化提供有利保障。

二、立项依据

1、《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2020年度信息化项目支出预算的审核意见》（沪经信推[2019]853号）

2、《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2021年度信息化项目支出预算的审核意见》（沪经信推[2020]838号）

三、实施主体

此项目是由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息中心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该项目的实施方案将从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出发，包括硬件设备维护更新、软件更新维护、信息安全、外部数据维护等
方面构成，通过各项基础技术保障和信息化运维，确保劳动保障管理信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业务政策优化提供信息技术支
持，实现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险业务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和管理程序的规范化提供有利保障。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需每年予以实施。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4248.2030万元。其中：
1、法人一证通数字证书认证服务系统70.205万元
2、劳动保障-BO产品维护12万元
3、劳动保障-IBM产品维护73.464万元
4、劳动保障-Note系统维护28万元
5、劳动保障-TRS维护11.55万元
6、劳动保障-UPS维护357.5865万元
7、劳动保障-安全测评45万元
8、劳动保障-安全服务100.15万元
9、劳动保障-电信费286.56万元
10、劳动保障-工具产品维护8.8万元
11、劳动保障-攻防演练35万元
12、劳动保障-机房维护126.1044万元
13、劳动保障-视频监控152.82万元
14、劳动保障-数据库维护80万元
15、劳动保障-外围设备358.7514万元
16、劳动保障-网络设备维护197.0162万元
17、劳动保障-小型机维护1259.6786万元
18、劳动保障-应用软件维护777.936万元
19、劳动保障-影像系统软件维护8.8926万元
20、劳动保障-综合财务系统维护13万元
21、人事人才-公共服务运维92.3844万元
22、人事人才-网站运维20万元
23、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133.3039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劳动能力鉴定业务专项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上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办法》,对职工工伤、职业病、因病办理提前退休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劳动能力鉴定业务专项经费主
要用于职工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级鉴定、职业病人员的劳动能力及工伤再次鉴定、工伤康复对象的确认和效果评估所发生的劳
务费、专用材料费、业务培训费等费用的开支。

二、立项依据

1、《上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办法》（沪劳保福发[2001]34号）；
2、《上海市工伤康复管理办法》（沪人社福发[2013]46号；
3、《工伤保险条例》《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93号）。

三、实施主体

此项目是由上海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劳动能力鉴定及工伤康复评估业务贯穿整个年度。鉴定管理科每周组织鉴定专家对被鉴定人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每年对鉴定专
家进行业务研讨和培训，综合业务科每周组织康复鉴定专家对工伤康复申请进行评估确认。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需每年予以实施。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262万元。其中：劳动能力鉴定业务费262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鉴定考务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三定方案”和局对职业能力建设工作的总体要求，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要承担本市面向社会开展的职业技能评价
项目准入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等级鉴定项目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以及本市职业技能竞赛的组织实施等工作，为加强鉴定管
理，确保鉴定运行安全、有序、规范，顺利完成全市年度职业技能鉴定工作，需组织开展各项鉴定相关工作。 为确保职业技能
鉴定工作的正常进行，整个鉴定需支付考评人员、考务人员、质量督导人员、监考人员、技术人员、阅卷专家、命题组卷专家
等各类技能鉴定相关人员鉴定劳务费，以及封闭命题工作各类人员的食宿费和企业内组织鉴定工作产生的相关考务费用。

二、立项依据

1.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预算执行管理的通知》 (财预[2014]85号)； 
2. 关于印发《上海市市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沪财预[2017]76号)； 
3. 《关于大力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 
4. 《关于2020年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有关事项的通知》(沪人社职[2019]522号)； 
5. 《关于做好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退出目录有关工作的通知》(沪人社厅[2020]80号)； 
6.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电梯安装维修工等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鉴定调整的通知》(沪人社职[2020]344
号)； 
7. 关于印发《关于本市开展“双证融通”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沪人社职发[2014]35号)； 
8.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本市企业职工职业培训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沪人社职发[2012]10号）
。
三、实施主体

此项目由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整项工作贯穿整个年度。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需每年予以实施。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2599万元。其中： 1. 鉴定劳务费2288万元； 2.企业内鉴定考务费238万元； 3.考务食宿交通费73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职业培训基础能力建设资助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产业经济发展，针对需要加强技能人才培训的行业，进行职业培训项目的开发，为相关行业人才培养提供培养项目。根据
前期调研成果并结合产业经济发展，拟开展10个职业培训题库更新维护项和1个技师类鉴定素材库建设。
以全面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和对标世界技能大赛办赛模式为目标，创新竞赛形式，提高竞赛质量，打造竞赛品牌，为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本市组队参加一系列国家级职业技能大赛、深入开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覆盖广泛的市级
一类、市级二类等竞赛活动，开展世赛上海选手培养基地、在沪中国集训基地经费资助工作。
为了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人社部自2014年起广泛开展各级各类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本市在人社部的指导下，在市竞赛组委会的领导下，2021年拟开展的竞赛活动主要有：第三届“四大品牌”职业技能大赛、第
九届星光计划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织开展市级二类技能竞赛、组队参加2021年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系列活动、开展第46届世赛
上海选手培养基地、在沪中国集训基地经费资助等。

二、立项依据

1．《关于印发<关于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用于本市职业培训基础能力建设经费资助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教
[2015]44号）；
2．本市《技能提升行动计划（2018-2021年）》(沪委办发[2018]24号);
3．关于印发《世界技能大赛上海选手培养基地资助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沪人社职[2018]333号）；
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人社部函﹝2020﹞57号）；
5．《关于组织开展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人社部函〔2020〕30号）；
6．《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七部门关于组织开展2020年本市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的通知》（沪人社职[2020]235号）；
7．关于印发《上海市“星光计划”第八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教委职[2018]32号）。

三、实施主体

此项目由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根据前期调研成果并结合产业经济发展，拟开展10个职业培训题库更新维护项和1个技师类鉴定素材库建设，此项工作预计于
2021年一季度启动，整个项目开发过程将贯穿整个年度，预计在2021年四季度完成项目验收和付款工作。
“四大品牌”职业技能大赛(第三届)计划于10-11月陆续开展约32个比赛项目；星光计划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第九届）计划于3-
5月陆续开展约60个比赛项目；2021年市级二类技能竞赛于计划于9—12月陆续开展15个项目全市行业性竞赛活动；国家级及以
上技能大赛集训参赛工作根据人社部统一安排，预计于二季度启动，并贯穿全年；职业技能竞赛工作经费计划于一季度启动，
贯穿整个年度；世界技能大赛本市集训基地资助经费计划于二季度启动，并于三季度完成资助评审及拨付工作。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需每年予以实施。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10487万元。其中：

1.社会通用职业培训开发和更新维护49.5万元；
2.“四大品牌”职业技能大赛(第三届)345万元；
3.星光计划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第九届）200万元；
4.2021年市级二类技能竞赛150万元；
5.国家级及以上技能大赛集训参赛工作550万元；
6.职业技能竞赛工作经费109万元；
7.世界技能大赛本市集训基地资助经费9083.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劳动监察专用设备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不断完善本市劳动保障监察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工作，实现监察执法全过程留痕、可回溯管理，我单位依据《关于推行劳动
保障监察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的实施意见》需采购全过程记录相关设备。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沪府办[2019]15号)

三、实施主体

此项目由上海市劳动保障监察总队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2021年度，根据实际需要，采购监控主机4台，8T硬盘76个，多功能复合机1台，预计在2021年下半年完成采购。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31.76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社会保险服务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为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同时方便本市社保待遇
人员就近、便捷领取养老金，本单位委托银行及邮局异地发放养老金并对有特殊困难退休人员提供养老金上门送发服务。为加
强社保基金管理，防止社保基金流失，本单位开展异地居住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认证工作。在社保经办服务方面，本单位对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进行统一规范化培训，组织行风监督员以暗访检查等方式查找窗口服务存在的不足，从而提升服
务对象满意度。另外，为维持社保业务经办场所秩序，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确保参保单位及个人人身安全，本单位委托有资质
的安保公司负责社保经办服务大厅安全保卫工作。此项目包括养老金发放邮资费、养老金上门送发费、资格认证费、社区工作
人员培训、居保业务工作培训、监督员费用、保安费、社保钉钉移动平台管理服务等二级项目。



二、立项依据

1.《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本市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试行意见的通知》（沪府办
发[1998]49号）；
2.《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对异地居住退休人员进行领取养老金资格协助认证工作的通知》（劳社厅发[2004]8号）；
3.《关于进一步规范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工作的通知》（劳社厅发[2001]8号）；
4.《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政风行风监督员聘任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沪人社行[2009]6号）；
5.《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快实行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的通知》（沪劳社部发[2000]9号）；
6.《本市政府工作部门公共服务窗口延长服务时间的实施方案》（沪府办发[2012]52号）；
7. 《关于对有特殊困难离退休人员实行养老金上门送发服务的管理办法》（沪社基服[2004]1号）
8. 《关于印发<关于本市社区开展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业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沪社险服[2019]61号）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取消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集中认证的通知》（人社厅发[2018]54号）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确认经办规程（暂行）>的通知》（人社厅发[2018]107号）
11.《上海市社保中心系统突发公共事件预防的应急处置办法》。

三、实施主体

此项目是由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养老金发放邮资费、养老金上门送发费、保安费、社保钉钉移动平台管理服务贯穿整个年度。按季度组织监督员开展暗访检查
和满意度调查活动，每年开展一次监督员先进个人评比。社区工作人员培训上、下半年各一次。居保业务培训每年下半年举办
。资格认证每年开展一次。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需每年予以实施。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1,548.57万元。其中：
1.养老金发放邮资费747.33万元；
2.资格认证费103.76万元；
3.养老金上门送发费6.70万元；
4.监督员费用55.72万元；
5.社区工作人员培训160.06万元；
6.居保业务工作培训6.4万元；
7.保安费442万元；
8.社保钉钉移动平台管理服务26.6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职业培训基础能力建设资助”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开发：为加强支持现有公共实训基地，以此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和创业人才，一方面通过培养高技能人才
优化人才结构，以应对当前企业产业结构调整中面临的劳动力结构性突出矛盾；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创业者的创业能力，促进创
业成功，以创业带动就业。根据职业培训行业及创业扶持政策的发展，公共实训基地中的实训项目和创业项目会有新建、调整
、更新、退出等各种情况，因此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开发包括新建项目、提升项目、设备更新添置项目等。主要实施内容包括项
目调研、方案设计、装饰装修、设备采购、软件开发和系统集成等系统性工作。 2、师资进修：为进一步加强本市师资队伍建
设，提高教师的执教能力和水平，按照《上海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教师管理办法》（沪人社职〔2016〕68号）所提出“职业培
训教师应当积极参加教研活动和师资继续教育培训”的有关要求，2021年拟组织实施面向职业培训教师开展两个主题师资培训
（"新零售数字化变革与数字化培训提升"和"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与智慧教育发展"）及持续开展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教研活动及
资助等项目管理。 3、远程（互联网）培训项目开发和运行维护：主要包括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的课件开发和平台运行督导管
理、数据分析管理等。 4、青年（大学生）职业训练营：由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整合社会资源，在本市高校、企业、
产业园区、行业协会等单位设立，为青年（大学生）缩短职场适应期，提升职业竞争力而搭建的一个融合课堂教育、求职辅导
、岗位模拟、职场体验和专项就业服务等各类功能为一体，致力于提升青年（大学生）职业技能硬实力和职场应对软实力的综
合性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对职业训练营设营单位为运营项目投入的设施设备添置费用、训练项目开发费用、师资队伍建设费用
和日常运营管理费用予以资助，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按规定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对设
营单位开展设营评审、日常管理、绩效评估和项目验收等工作；并为参加职业训练营的学员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二、立项依据

1、《国务院关于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的意见》（国发[2010]36号）； 
2、《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1]54号）； 
3、《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分配使用办法加强企业职工职业培训实施意见>的通知》（沪财发
[2020]7号）； 
4、《关于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用于本市职业培训基础能力建设经费资助的管理办法》（沪财教[2015]44号） 
5、《上海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教师管理办法》(沪人社职发[2016]68号) 
6、《关于本市开展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试点工作的通知》（沪人社职[2018]389号） 
7、《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本市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沪府发[2015]36号) 
8、《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就业援助工作的若干意见》（沪人社就发[2016]54号） 9、《关于设立青年（大学生）职业训练营有
关事项的通知》（沪人社规〔2017〕23号) 
10、《关于设立本市青年（大学生）职业训练营的操作意见（试行）》（沪就促[2017]52号） 
11、《关于公布2018年“上海市青年（大学生）职业训练营”及职业训练项目名单的通知》（沪就促[2018]33号） 
12、《关于开展2017年青年（大学生）职业训练营职业训练项目整改工作的指导意见》（沪就促[2020]15号） 



三、实施主体

此项目由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开发项目主要分几个阶段实施： 1、需求制定阶段：在预算批复后，拟订各个项目的采购需求，委托招投标
代理机构编制项目招标文件； 2、项目采购阶段：按照制定的招标文件，开展项目采购，确定项目中标方； 3、合同签订阶
段：按照采购需求，同项目中标方开展合同商洽，按照需要委托投资审价单位开展合同价格审核，按照中心合同管理制度委托
律师及其他部门对合同条款进行审核，并最终签订合同； 4、合同执行阶段：合同签订后，按照合同条款，开展工作的具体实
施； 5、项目验收阶段：项目完成后，委托技术监理单位或组织专家对项目成果进行验收； 6、项目结项阶段：通过验收后，
对项目进行结项，对项目成果和资料进行整理归档，并支付项目款项。 师资进修项目和远程（互联网）培训项目开发和运行维
护项目采取分散采购方式，并由市就业促进中心审核实施方案，对项目进行管理和结果验收。 青年（大学生）职业训练营项目
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对设营单位开展日常管理等工作，并为参加职业训练营的学员统一购买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对历年所设项目中复验收通过的整改项目，拨付剩余资助费用。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需每年予以实施。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1598.6万元。其中： 1、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开发预算179.6万元； 2、师资进修预算150万元； 3、远程（互
联网）培训项目开发和运行维护预算230万元； 4、青年（大学生）职业训练营预算1039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筹办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专项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2017年10月，上海成功取得了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主办权，时任上海市长应勇在申办时提出了建设世界技能博物馆的
承诺。建设世界技能博物馆是我国申办的一项庄严承诺，也是举办2021年世赛要留下的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2018年6月12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世界技能组织签署了三方合作协议书，共同决定在杨浦滨江永安栈房建设世界
技能博物馆。协议提出：世界技能博物馆旨在展示国际技能发展历史和最新潮流，推进世界技能合作与交流，弘扬工匠精神，
打造成世界技能组织的重要分支机构，建成世界技能展示中心、国际技能合作交流平台、国际青少年技能教育基地，激发公众
热爱技能、崇尚技能、提升技能，为世界技能组织2025战略的实施和2022年上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举办提供强有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9月22日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做好2022年上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各项筹备和组织工作，加强同各国在技
能领域的交流互鉴，展示我国职业技能培训成就和水平，努力办成一届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为更好地实现“
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目标，建设世界技能博物馆将成为重要的载体。2019年 3月1日，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召开第一
次全体会议，会议审议了博物馆功能定位和改造方案，会议要求将博物馆建成“传世之作”。2020年7月，胡春华副总理在京主
持召开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胡春华副总理要求：按照既定方案，加快工作进度，确保博物馆建筑改
造工程如期建成，并按计划向公众开放。 此项目包括世界技能博物馆展品征集、世界技能博物馆信息化建设、世界技能博物馆
运营、世界技能博物馆开办四个二级项目。 

二、立项依据

1. 《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世界技能组织关于世界技能博物馆的合作协议书》； 
2. 《关于世界技能博物馆的补充合作协议书》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根据《上海市政府采购实施办法》、《上海市市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
上级文件规定，以及《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项目采购管理办法（试行）》、《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资金使用内部管理控制的若
干规定》、《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财务收支审批制度》等单位内部控制要求，招标选定项目实施单位。其中世界技能博物馆展
品征集贯穿整个年度，世界技能博物馆信息化建设、世界技能博物馆开办项目上半年组织招标，至开馆结束，世界技能博物馆
运营项目一季度组织招标后至年终结束。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为一次性项目，当年实施完毕。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5444.90万元。其中： 1. 世界技能博物馆展品征集，预算经费952万元 ； 2. 世界技能博物馆信息化建设，
预算经费1373.99万元； 3. 世界技能博物馆开办，预算经费304.58万元； 4. 世界技能博物馆运营，预算经费2814.33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建设资助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进一步提高本市企业职工整体素质，加快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开展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并对基地在实训设施设
备添置、培养项目开发、师资队伍建设工作上给予相应的资助。按照培养基地建设规划和当年度建设计划，对培养基地师资队
伍建设给予资助，资助资金可用于提升培养基地专、兼职教师执教能力和教学水平的各类培训，包括教学方法、教学理论和专
业理论、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技能提升培训等。
  为充分发挥中国（上海）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在本市创新创业工作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推广“中国（上海）创业者公共实
训基地”的成功经验、打造品牌，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三年行动计划》（沪府办发
〔2015〕43号），市人社局向各区人社局下发《关于在本市各区开展“中国（上海）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分基地”建设的通知
》（沪人社就〔2017〕275号），鼓励各区结合自身实际，以“中国（上海）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为模板，通过整合资源、创
新机制、完善政策、加强服务，开发建设服务功能齐全、管理运行规范、面向社会开放的“分基地”，进一步完善本市创业服
务网络，优化创业服务环境，提升创业服务水平，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同时，参照本市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对经认定的“分
基地”申请的实训设施设备添置予以资助。

二、立项依据



1、《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分配使用办法加强企业职工职业培训实施意见>的通知》（沪财发
[2020]7号）
2、《关于印发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109号）；
3、《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2021年本市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资助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沪人社职[2020]164
号）；
4、《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行动计划（2018-2022年）>的通知》（沪府办发[2018]24
号）；
5、《关于在本市各区开展“中国（上海）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分基地”建设的通知》（沪人社就[2017]275号）；
6、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本市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历年资助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沪人社职[2020]165号）

三、实施主体

此项目由上海市就促中心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1、关于项目的确定
  根据《关于在本市各区开展“中国（上海）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分基地”建设的通知》（沪人社就〔2017〕275号），《上海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2021年本市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资助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沪人社职〔2020〕164号）、《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本市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历年资助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沪人社职〔2020〕165号）的
要求，对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师资队伍建设资助项目、实训设施设备资助项目，由市人社局和市财政局共同组织专家，各相关
委办局参与评审的方式，对申报基地的项目可行、必要性及预选合理性进行评审，最终核定资助项目。
2、关于项目的监管
针对实训设施设备资助项目，严格依照本市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经费资助实施办法及市人社局当年发布的申报、验收通知
等文件内容并结合市就促中心相关财务制度执行。
 对于项目资金的管理和监督，要求项目单位严格依照财政资金的管理要求使用。具体包括，在项目申报时一并提交基地的财政
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在项目建设阶段，按照局统一要求，委托银行代理监管，并定期要
求基地方就项目建设情况提交项目建设报告，以现场检查或查阅资料方式对项目进行专项检查；在项目完成阶段，组织财务、
设备及行业专家对项目进行分专业、分项目的专项检查。
3、关于项目验收的评审论证
  对于受资助的师资队伍建设资助、实训设施设备资助项目，在验收的评审论证方面，采取组织专家组论证评审的方式。在论
证评审中发现问题，采取相应的管理和调整措施。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需每年予以实施。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15110万元。其中：
1. 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实训设施设备添置资助项目预算14810万元；
2. 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师资队伍建设资助项目预算30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12333热线咨询平台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咨询服务中心为进一步提升人社业务咨询和经办服务水平，秉持新形势下政府对外服务转型的要
求，建设新一代12333热线咨询平台，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民有所求、我有所助”的服务理念；以及“接听及时、
应答准确、服务周到、热情真诚”的服务标准，更好的满足广大市民的服务需求。此项目包括坐席人员费和系统租赁费两个二
级项目。

二、立项依据

1．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42号）
2．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9号）
3．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35号）
4．人社部《关于印发“互联网+人社”2020行动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105号）
5．人社部《关于加快推进12333电话咨询服务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人社厅发[2016]186号）
6．关于印发201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电话咨询服务工作要点的通知（人社信息函[2017]9号）

三、实施主体

此项目是由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咨询服务中心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此项目的实施贯穿2021年全年度，其相关费用按季进行结算。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咨询服务中心每季度按服务细则对
热线运营质量、平台系统使用情况进行考核。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需每年予以实施。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6,000.80万元。其中：
1. 坐席人员费4,696.53万元；
2. 系统租赁费1,304.27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受理、调解仲裁等专项业务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国家邮政局办公室 关于以仲裁专递方式邮寄送达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有关文书的通知》等文
件精神，进一步规范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文书送达工作，提高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工作质效，通过EMS专递寄送文书，确保仲裁
文书安全、准确、迅速寄递，确保申请人及被申请人能及时收到相关法律文书以保障双方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本项目收寄范
围包括但不限于：受理通知书，不予受理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书副本、证据材料、开庭通知书、裁决
书、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其他需要送达的文书。

二、立项依据

1.《关于以仲裁专递方式邮寄送达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有关文书的通知》（人社厅发[2019]16号）；
2.《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人社部令第33号；
3．关于印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文书特快专递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沪人社仲[2019]171号）

三、实施主体

此项目是由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仲裁文书快递费贯穿整个年度。使用邮政特快专递完成仲裁文书的送达，并由邮政公司将“回执联”反馈给单位。邮政公司各
投递单位每日将投递完毕的仲裁专递回执联采取“一单一返”形式反馈给收寄仲裁专递邮件的收寄单位，并由该收寄单位汇总
反馈给寄递仲裁专递的仲裁机构。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需每年予以实施。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13.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公务员双休日讲座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公务员双休日专题讲座是上海市干部培训中心组织实施的大型综合类干部学习平台。讲座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结合上
海公务员培训需求，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主题，在全国范围内邀请主讲嘉宾，已先后有百余名党政高级领导、
著名专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以及其他领域思想者亲临讲坛。2013年，双休日专题讲座被列为上海市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
身教育的创新项目。

二、立项依据

1.《2018-2022年上海市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沪委发[2018]31号）；
2.《上海市市级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沪财行[2017]45号）；
3.《上海市市级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沪财行[2017]46号）；
4.《上海市市级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沪财行[2014]9号）。

三、实施主体

由上海市干部培训中心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公务员双休日专题讲座按照“高端、务实、合作、专业”的工作要求，紧密结合市委市府重点工作和公务员培训需求，围绕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军事、生态等主题，面对上海公务员（主要是局级以下领导干部）拟举办10-12场讲座，以满足
上海各级干部拓宽视野、更新知识、陶冶情操和提高自身素养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具体计划：1-2月完成上半年讲座主题嘉宾甄
选，做好相关组织管理工作，3-6月举办5-6场讲座；7-8月完成下半年讲座主题嘉宾甄选，做好相关组织管理工作，9-12月举办
5-6场讲座。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需每年予以实施。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申请财政预算110万元。其中：
1.讲座策划及办班经费76.5万元；
2.课程开发宣传33.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高峰人才及其团队服务专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要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人才是上海的最核心资源、最宝贵资源和战
略资源。根据《加快实施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上海主动进入国际人才市场，集聚造就一批世界一流人才，打造“人才梦
之队”，使上海尽快形成对全球高峰人才的“磁吸效应”，成为探索人类科技梦想的最前沿。按照市委、市府的有关文件精神
和会议纪要，在市人才服务中心设立了“高峰人才服务专窗”，为高峰人才及其团队提供精准、精细、精品的“一对一”服务
。
二、立项依据

    主要政策依据为《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加快实施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的通知》（沪委办发
〔2018〕12号）。明确在市人才服务中心设立高峰人才服务专窗。



三、实施主体

    此项目是由上海市人才服务中心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通过项目的开展，在2021年计划专窗服务高峰人才及团队人数300名，开展2次高峰人才及其团队活动，开展12场择业面洽
会云面试活动，开展2次海外青年学者论坛活动。高层次人才综合服务平台配置1名系统工程师以及4名现场服务人员。为吸引高
峰人才来沪，提高高峰人才生活保障，提供适宜的居住环境，全方面提升博士后公寓运营管理，开展1年物业安保管理服务，确
保高峰人才配套服务准确，窗口服务标准达标，系统运维、工程完工、设备设施验收通过。以此为高峰人才更好的服务，适宜
的居住环境，既培养人才的同时又促进经济的发展。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需每年予以实施。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1,057万元。其中：
1. 高峰人才服务专窗项目工作经费283万元；
2. 高层次人才综合服务平台运营管理工作经费75万元；
3. 博士后公寓运营管理工作经费699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社会保障和人力资源研究调研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要求，负责开展公共行政、人力（人才）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政策调研
、规划研究等，为局重大决策提供理论论证和专业咨询服务；承担局机关和局属事业单位委托项目的专题研究、相关政策论证
研究，提供相关政策论证咨询服务；承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有关部门以及本市相关科研项目，提供公共行政、人力
（人才）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应用研究等决策咨询服务。本单位集中优势科研力量，开展社会保障
和人力资源研究调研项目，形成一批高质量、影响重大的科研成果，从而充分发挥政府人社智库作用。



二、立项依据

1.《关于印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教〔2016〕304号)
2.《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见》（沪委办发〔2019〕78号）
3.《关于印发<上海市科研计划项目（课题）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沪财发〔2017〕9号）
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2006年12月25日通过）
5.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课题经费管理办法（沪人社财〔2020〕7号）
6.上海市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科研项目管理办法（沪人社研〔2020〕3号）
7.上海市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沪人社研〔2020〕4号）

三、实施主体

该项目是由上海市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社会保障和人力资源研究调研费项目贯穿整个年度。年初开展课题开题评审。按季度开展检查和推进活动。社会保障和人力资
源研究课题实行中期检查制度，检查课题研究的进度、质量和经费使用情况。年末开展社会保障和人力资源研究课题终期评
审，对课题题研究质量和预算使用等情况进行终期考核。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需每年予以实施。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为150万元，其中：
1.科研项目会议费预算1.46万元；
2.公共行政研究调研类预算13.92万元；
3.社会保障研究调研类预算15.77万元；
4.就业和劳动关系研究调研类预算46.25万元；
5.人力资源研究调研类预算42.6万元；
6.委托代办项目预算3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健康服务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自2013年起，福利事业中心根据《关于组织2013年本市机关事业单位获得记功以上奖励人员疗休养工作的通知》(沪人社资
[2013]224号)文件精神，开始组织本市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中获得记功以上奖励人员健康服务工作。为进一步吸引人才、留
住人才，营造上海尊重人才的良好形象，增加社会凝聚力，为本市保持稳定的人才队伍做好后勤服务工作，自2016年起，在以
往开展年度记功以上奖励人员健康服务工作的基础上，福利事业中心进一步扩大了本项目服务对象的范围。根据中央与市委的
相关文件精神，新增了两部分服务主体：一是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组织2016年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获得者休假疗养
的通知》（人社部函[2016]28号）文件精神，健康服务工作的服务对象增加了省部级劳动模范以及上海市劳动模范；二是根据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做好2016年本市高层次人才健康服务工作的通知》（沪委组[2016]发字4号）文件精神，健康服务工
作的服务对象增加了一线岗位人才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至此形成了目前参与本项目健康服务疗休养活动的三类人员。
本项目至今已连续开展八年，每年安排千余名符合条件的三类人员参与健康服务活动。八年以来，本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在本市机关事业单位及三类服务群体中深受欢迎，历年对参与单位和人员的回馈调查中获得了较高的满意度。通过对本市机关
事业单位在职人员中记功以上奖励人员、劳动模范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提供健康服务，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获得改善，是实现
对他们工作肯定和激励的良好方式，体现了市委和市政府对在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工作中做出特殊贡献人员的关心和爱
护，利于弘扬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精神，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对逐步建立本市机关
事业单位人员健康服务的长效机制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二、立项依据

1. 《关于组织2013年本市机关事业单位获得记功以上奖励人员疗休养工作的通知》(沪人社资[2013]224号)；
2. 《关于组织2015年本市机关事业单位获得记功以上奖励人员疗休养工作的通知》(沪人社资[2015]92号)；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组织2016年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获得者休假疗养活动的通知》(人社部函[2016]28号)；
4.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做好2016年本市高层次人才健康服务工作的通知》(沪委组[2016发字4号)；

三、实施主体

此项目是由上海市机关事业单位福利事业中心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2021年健康服务工作将重点面向本市公务员队伍中有突出贡献的荣获记功以上奖励人员、劳动模范、公安英模以及本市各类专
业技术人员、一线岗位人才，着重做好以上人员的休假服务工作。同时兼顾本市公务员健康咨询服务工作，并做好本市机关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及退休人员服务工作相关基地的考察，切实为本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谋好福利。
准备阶段（2021年1月-3月）：确定休假路线以及活动安排、食宿标准等，并向各委、办、局和各区相关部门发出活动通知，对
人员参与情况进行统计,并根据统计情况排出初步计划。
实施阶段（2021年4月-12月）：由各参与单位上报实际参与活动的人员名单，福利中心做好团队出行的各项衔接和协商工作，
保障团队安全、顺利出行。根据工作进度组织开展三支队伍休假基地考察活动，举办公务员健康咨询活动。
总结阶段（2021年10月-12月）：征集参与单位的反馈意见，选择有代表性的单位开展满意度调查，对全年团队出行情况作出总
结，同时做好相关费用结算。

五、实施周期

健康服务工作项目为经常性项目，每年予以实施。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309.99万元。其中：
1. “三支队伍”休假经费共计295.29万元；
2. 在职、退休人员服务工作经费共计12万元。
3. 公务员健康咨询经费共计2.7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人事人才考试考务费用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圆满完成2021年度人事人才考试任务，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和单位“三定”方案核定的基本职责制定该项目，主要包含考场考
务、监考、巡考等开支内容。依据历年该项目经费使用情况、市场价格公允和2021年度人事人才考试规模等因素，本着安全顺
利、实事求是、节约成本的原则编制此项目预算。



二、立项依据

1.《关于做好“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人职发[1990]2号）；
2.《关于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经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人录发[1995]67号；
3.《关于规范本市人事考试考务费支出管理的通知》（沪人社专[2017]516号）；
《关于规范本市公务员考试考务费支出管理的通知》；（沪公局发[2017]33号）。

三、实施主体

由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人事人才考试考务费用贯穿整个年度，按照国家和上海市确定的考试时间点分考试项目依次组织实施。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需每年予以实施。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5470.8万元。其中：
1.无线电监测70万元；
2.考场监控和人脸识别等300万元；
3.电子化考试300万元；
4.监考、巡考、巡视等费用4742.8万元；
5.人事考试业务培训费8万元；
6.应急5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会计专项考试 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圆满完成2021年度会计专项考试任务，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和单位“三定”方案核定的基本职责制定该项目，主要包含考场考
务、监考、巡考等开支内容。依据历年该项目经费使用情况、市场价格公允和2021年度会计考试规模等因素，本着安全顺利、
实事求是、节约成本的原则编制此项目预算。

二、立项依据

1.《关于做好“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人职发[1990]2号）； 
2.《关于转发财政部<会计专业职务试行条例>及其<实施意见>的通知》（职改字[1986]55号）； 
3. 《关于修订印发<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及其实施办法的通知》（财会[2000]11号）； 
4. 《关于印发<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场规则>的通知》（会考〔2019〕4号），包括《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场
规则》、《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监考规则》、《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巡考规则》、《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5. 《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社部令〔2017〕第31号） 
6. 《关于印发<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评卷工作规则>的通知》（会考〔2004〕11号）； 
7. 《关于加强防范和打击非法利用无线设备在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舞弊等行为的通知 》（财会[2011]10号）。 
8. 《关于规范本市人事考试考务费支出管理的通知》（沪人社专[2017]516号）；  
9.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无纸化考试工作方案

三、实施主体

此项目由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会计专项考试贯穿整个年度，按照国家和本市的考试考务日程安排分上下半年两次组织实施。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需每年予以实施。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2318.6万元。其中：
1.会计无纸化考试660万元；
2.会计考试考务费1658.6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报印刷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该项目是以反映就业创业、职业技能提升、社会保障、劳动关系、人事人才及广大读者关心的社会、民生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内
部综合性报纸，第一时间传递民生政策和本市人社重点工作。此项目属上海政府采购网电子集市采购，全年印刷50期，每期大
报2.5万份、小报7.5万份，共计10万份。

二、立项依据

1.《关于印发2020年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要点的通知》（沪人社研[2020]40号）
2.《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促发展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府规[2020]10号）
3.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准印证号（B）0219）
4.《宣教中心采购工作管理办法》（沪人社宣[2017]9号）
5.《宣教中心预算管理办法（试行）》（沪人社宣[2017]11号）

三、实施主体

此项目由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教中心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报目前采用赠阅方式由邮政投递到本市各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居委会，人社系统窗口单位，免费供
市民取阅。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需每年予以实施。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159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测试赛专项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世界技能大赛（简称“世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举办的最高层级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
旨在促进青年技能劳动者职业能力的提升，推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职业技能领域的交流互鉴及技能运动的推广，是全球青年
人展示技能的舞台。上海申办第46届世赛，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全局和长远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批示要求努
力把上海第46届世赛办成一届“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
   第46届世赛计划在2022年举行。为更好地筹备此次世界技能大赛，根据世界技能组织要求，按照历届世赛举办的惯例，在世
赛正式比赛前安排一次测试赛，全面测试世界技能大赛的有关准备工作。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世界技能组织要求，按照历届世赛举办的惯例，在世赛正式比赛前安排一次测试赛。

三、实施主体

上海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

四、实施方案

测试赛对大赛的所有项目做到应试尽试，包括但不限于赛事组织技术支持、场馆设备设施及物流、商业赞助和市场推广、宣传
展示交流、交通住宿餐饮服务保障、信息网络建设运营和安全保障等多项工作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8,715.85万元。其中：
1. 测试赛场馆设备设施及物流经费3,770.40万元；
2. 测试赛赛事组织技术支持经费2,690万元；
3. 测试赛安全环保医疗保障经费672.25万元；
4. 测试赛接待服务保障及套票经费500万元；
5. 测试赛信息技术支持经费465万元；
6. 测试赛商业赞助招商经费260万元；
7. 测试赛宣传推广190万元；
8. 测试赛志愿者招募经费168.2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专项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世界技能大赛（简称“世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举办的最高层级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
旨在促进青年技能劳动者职业能力的提升，推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职业技能领域的交流互鉴及技能运动的推广，是全球青年
人展示技能的舞台。上海申办第46届世赛，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全局和长远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批示要求努
力把上海第46届世赛办成一届“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
  第46届世赛计划在2022年举行。本项目主要是2021年筹办发生的费用。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世界技能组织签订的《关于中国上海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
协议书》

三、实施主体

上海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



四、实施方案

（一）高标准筹办世界技能大赛
认真做好大赛准备周套餐、网上报名注册等工作，保障准备周相关工作顺利开展。与国家人社部保持密切沟通。加强队伍建
设，优化补充项目场地经理及技术保障团队。深化赛场总体布局和各场馆内部功能区设计。完善比赛项目基础设施清单。完成
大赛物流管理方案设计工作。
（二）高水平推进世界技能大会
根据WSI提议，举办小型世界技能大会，邀请成员组织行政代表、技术代表等参加。
（三）高质量策划世界技能博览会
按计划推进世界技能博览会筹备工作，进一步细化博览会实施方案。

五、实施周期

此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该项目预算5,727.15万元。其中：
1. 筹办综合经费1,235万元；
2. 外事国际交流合作经费990万元；
3. 接待服务保障和套票经费936.40万元；
4. 大型活动策划实施经费837.50万元；
5. 赛事组织策划实施经费650万元；
6. 宣传推广经费425万元；
7. 支付WSI费用229.50万元；
8. 信息技术支持经费162.50万元；
9. 安全环保医疗保障经费86.25万元；
10. 商业赞助招商经费60万元；
11. 场馆设备设施及物流经费60万元；
12. 志愿者招募经费5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